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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经济学院职称评审拟破格申报条件（试行）
    为充分发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激励作用，对确有真才实学、业绩特别突出、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拔尖人才允许破格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第一条 破格情况分年限破格和业绩破格。
    1. 年限破格指申报人员的下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年限未达到《浙江工商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评聘办法”）中第三章规定的任职年限要求；
    2. 业绩破格指申报人员的业绩条件未达到学校“评聘办法”中第三章规定的业绩条件要求。
第二条 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考核需达到下列条件方能申报：
    1.  年限破格申报其他系列专业技术的人员, 任现职以来，近 3 年年度考核至少一次为优秀。
    2. 业绩破格申报的须取得重大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难题，或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中做出重大贡献，或在某方面业绩特别突出。
    3. 年限破格或业绩破格申报专业技术人员同行专家学术评议结果要求参见“评聘办法”中的第六章。
    4. 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在满足正常申报评议条件外，申报正高的还须有3-4个“优秀”及以上（7-8 名专家为3个，9-10名专家评议为4个），且不能出现2-3个“一般”及以下（7-8名专家为2个，9-10名专家评议为3个）；
    破格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同行专家评议结果须有2个“优秀”及以上，且不能出现1个“较差”。
    5. 年限破格和业绩破格不得同时申请。
第三条 破格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除符合学校规定的业绩条件外，还需具备以下条件：申报教学为主型教授须符合业绩条件1或符合业绩条件2和3， 申报教学科研型教授须同时符合业绩条件2和3，可以破格申报。
    1. 任现职以来获得省部级以上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奖、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教学名师等四类荣誉称号，或获得学校会议认定的其他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
    2. 任现职以来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学校认定的KA3 类（业绩分6分）及以上或学科认定的 I类国际期刊论文 2 篇，或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学科认定的 I 类国际期刊论文 1 篇和II 类期刊论文 2 篇，或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学科认定的 II 类国际期刊论文 2 篇和III 类期刊论文 3 篇，或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学校认定的、学科相关的一级以上期刊论文 5 篇其中特级期刊或 SCI/SSCI 一区论文 1 篇或A类专著一部；
    3. 获准主持学校认定的 KA2类及以上科研项目1 项或KB3类及以上科研项目 2 项，或主持学校认定的KB3类及以上科研项目 1 项及 KC3类及以上科研项目 2 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第二等级奖 1 项，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第三等级奖 2 项，或以第二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第一等级奖 1 项；
特别说明：
（1）如论文成果数达到本项所列条件 2 倍及以上，则项目和获奖可不作要求；
（2）主持一个单项 4 分及以上的项目或获奖可折抵 1 篇特级论文；主持一个单项 2分及以上的项目或获奖可折抵 1 篇一级论文（仅限折抵一篇）。
第四条 破格申报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除符合学校规定的业绩条件外，还需具备以下条件：申报教学为主型副教授须符合业绩条件1或符合业绩条件2和3， 申报教学科研型副高级须同时符合业绩条件2和3，可以破格申报。
    1. 任现职以来获得厅级以上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奖、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教坛新秀等四类荣誉称号，或获得学校会议认定的其他厅级以上荣誉称号；
    2. 任现职以来主持学校认定的KB3类及以上科研项目1项，同时主持获得一项单项计分 1.5分以上的科研项目或获奖或应用性成果，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第三等级奖 1 项，或以第二完成人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成果第二等级奖 1 项；
    3. 任现职以来以第一作者或唯一通讯作者发表学校认定的一级以上期刊 3 篇；
特别说明：
（1）如论文成果数达到本项所列条件 2 倍及以上，则项目和获奖可不作要求；
（2）主持一个单项 4 分及以上的项目或获奖可折抵1篇特级论文；主持一个单项2分及以上的项目或获奖可折抵1篇一级论文（仅限折抵一篇）。
（3）可用1个单项 1.5 分及以上的科研成果折抵C类科研项目1项。
第五条 破格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符合下列业务条件之一的，可以破格申报：
    1. 近三年获得厅级以上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奖、优秀教师、或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
    2. 近三年获准主持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
    3. 近三年作为第一作者在准一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1 篇。
注明：1 篇 I 类国际期刊论文可折算 2 篇 II 类国际期刊论文或 3 篇 III 类国际期刊论文；1篇 II 类国际期刊论文或 1 篇特级期刊论文可折算 2 篇一级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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